
关于做好 2017 年秋季学期辅修专业、双学位教学任

务落实及招生准备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2017 年秋季学期本科生辅修专业和双学位招生工作即将启动，在启动学生

报名之前，请各学院按照本通知安排做好招生前准备工作。 

一、已开设专业报送下学期教学任务 

5 月 31 日前，已开设双学位专业（见下表）根据附件 1 表格填写报送下学

期教学任务，并提交教学院长签字的纸质版。 

开设时间 开设学院 开设专业 

2015年春季学期 

经管 会计学、金融学、工程管理 

法学院 法学 

语言 英语、传播学 

计算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5年秋季学期 
经管 会计学、金融学 

法学院 法学 

2016年春季学期 
经管 金融学 

法学院 法学 

2016年秋季学期 

经管 金融学、会计学 

法学院 法学 

语言 英语 

2017年春季学期 

经管 金融学、会计学 

法学院 法学 

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二、本学期招生工作 

（一）开设专业 

已经在教务处备案并审批通过的专业可开设辅修专业和双学位，可开设辅修

的专业清单见 2012 版培养方案，可开设双学位的专业清单见附件 2《双学位专

业列表》。 

如有新专业希望开设双学位，请将培养方案报教务处教研科审批，审批通过

后方可开设。如已有专业需要更改辅修专业、双学位培养方案，请将培养方案报

教务处教研科审批，审批通过后方可执行。     

（二）报名 



本次采用双学位报名系统进行报名，正式报名通知教务处后续下发。 

（三）时间安排 

1、5月 26日前，拟开设辅修专业、双学位学院更新招生简章，并报教务处。

简章中应包含专业介绍、招生名额、宣讲会时间地点、培养方案、执行计划、下

学期开设课程。请以附件 3为模板更新招生简章。 

2、5月 27日，教务处面向全体本科生发布报名通知。 

3、5月 31日前拟开设辅修专业、双学位学院同时预落实教学任务，一旦确

认开设后及时报送任务。 

3、6月 1日-6 月 2日，拟开设学院组织召开辅修专业、双学位宣讲会。 

4、6月 5日-6 月 7日，学生网上报名。 

5、6月 8日-6 月 12日，拟开设学院根据报名情况，确定开设专业，并报排

课安排。        

6、6月 13日，教务处公示录取名单。 

三、选课 

1、6月 13日-6月 16日，新老学生选课。 

2、6月 21日，学生应在此前根据选课情况在本人中行卡内存足够学费，计

财处安排集中扣费。集中扣费未成功视为自动退出，将取消今后辅修专业、双学

位修读资格。 

四、其他要求 

1、双学位课程均应安排在周末或平时晚上单独开课。 

2、双学位课程只能在双学位系统中选课，在教务系统中的选课记录只能记

入主修专业成绩单，不能作为双学位课程认定学分，请各学院对任课教师、学生

做好提醒。 

3、以上文件电子版请发送至 14120279@bjtu.edu.cn 邮箱，纸质版请送至信

息中心 105孙鹏处，电话请咨询 51685153。 

 

工作过程中，希望各学院与教务处加强沟通和联系，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教务处 

                                              2017年 5月 24 日 


